
应否设置危害国家安全、恐怖

活动、黑社会犯罪等例外？

由于刑法对犯罪附随后果的规定覆盖面广、

波及面大、 适用泛化， 强化了轻微犯罪人的标签

效应， 影响了其再社会化的进程。

当前， 我国正在研究与推动轻微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的构建， 其中涉及诸多值得探讨的热点问

题。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

与“司法公开”是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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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犯罪”的标准：

“三年”还是“一年”？

侯艳芳：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中的轻微犯罪标准应该审慎把握。 从

我国学者、 实务专家的观点看， 关于

轻微犯罪的标准采用 “三年以下” 标

准的观点相对较多， 即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含单处罚金及定

罪免刑、 不起诉） 的犯罪。

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一年以下” 标

准， 即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含单处罚金及定罪免刑、 不起诉）。

如何选择， 还要分别考察不同情形下封

存涉及的犯罪人数占所有犯罪人数的比

例。

如果比例过高， 则多数犯罪人的犯

罪记录将被封存， 会带来对犯罪预防目

的的严重偏离。 如果比例过低， 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 制度

本身的意义有限。

杨爱民 ： 将“三年” 或者“一年”

作为划定轻微犯罪的标准， 实际上是轻微

犯罪适用范围的问题。 改革之初， 应当谨

慎稳妥， 适用范围确实不宜太广， 将轻微

犯罪限制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

管制 （含单处罚金及定罪免刑 、 不起诉 ）

的范围内， 更为合适。

当然，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随着制

度成熟， 可以从扩大制度红利， 让更多人

从中受益的角度出发， 再将轻微犯罪的界

线从“一年” 提升到“三年”。

■本期嘉宾

吴 芳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侯艳芳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爱民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吴芳：司法公开要求信

息透明，而轻微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则是限制部分信息

被知晓， 两者看似矛盾，实

则不然。 司法公开作为普遍

原则，重点在于保障公权运

行的整体透明度，而轻微犯

罪记录封存则侧重于对特

殊群体的保护和社会修复

的功能，两者在法律价值上

有不同的侧重点。 所以，轻

微犯罪记录封存与司法公

开、保护公众知情权之间的

关系是一个如何通过程序

及实体的设计来精细化平

衡不同法律价值的问题。

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要

依法管制，实体上要严格限制

封存的条件及范围，同时也应

明确需要封存的记录与重大

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依法解

封的条件。 另一方面，对于封

存时间节点、封存程序和封存

效力，包括有权查询主体查询

的流程、范围等问题，都应该

在法律框架内予以明确。 通过

立法上的规范设计，实现不同

法律价值之间的恰当平衡，进

而推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与

司法公开、保护公众知情权共

同服务于公正司法和人权保

障的终极目标。

资料图片

钱叶六： 基于“宽严相

济” 刑事政策的精神及防卫

社会的需要， 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的适用应有限制，

即对于性质较为严重以及再

犯可能性高的犯罪及犯罪

人，不予犯罪记录封存。 如，

首先可以考虑对于危害国家

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

组织等侵犯国家安全、 严重

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排除在

外；其次，对于毒品类犯罪、

性侵类犯罪和累犯、 再犯以

及多次实施犯罪的惯犯，由

于预防必要性强， 故不适用

犯罪记录封存。

另外， 还有学者建议应

将严重伤害人民情感的贪污

贿赂犯罪、 军人违反职责罪

以及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

康的犯罪如放火罪、决水罪、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

亡、故意杀人罪、绑架

罪、抢劫罪等，即使被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也原则上不适用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当然，从立法论上看，

犯罪记录封存

制度的适用究

竟 有 哪 些 例

外， 有待进一

步研究。

侯 艳 芳 ：

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

并没有设置除

外罪名， 但是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中的成年

涉罪人数量多， 涉及的罪名

范围广， 成年人刑事责任能

力不同于未成年人，因此，基

于法益保护、社会防卫需要，

宜设置除外罪名。 从犯罪性

质角度， 可考虑对以下犯罪

予以排除： 涉及危害国家安

全的犯罪、 危害国防利益的

犯罪、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 故意杀人等严

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 性犯罪等侵害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的犯罪、 毒品犯罪

等。 排除范围还需要实证数

据予以论证和支撑。

杨爱民： 犯罪记录封存

与否的关键在于犯罪人究竟

有无人身危险性， 从司法实

践看，对实施危害国家安全、

恐怖活动、黑社会犯罪、严重

暴力犯罪、 性侵犯罪的犯罪

人来说，由于主客观的原因，

往往容易再次犯罪， 人身危

险性较大。 同时，此类犯罪的

社会危害性严重，一旦再犯，

社会付出的代价较大， 故预

防必要性较大，因此，有必要

设置相应的例外。 至于排除

案件的范围， 建议有二：其

一， 从再犯可能性和预防期

望值两个方面考虑， 具体判

断排除封存的犯罪类型；其

二，就排除犯罪的类型，建议

予以适当细化，比如对“何为

严重暴力犯罪” 等抽象排除

类型作出解释。

（主持人：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 陈超然；发言整理：松

江区人民检察院 金麟 张庆

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樊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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